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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和入党材料

转接工作的通知

相关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：
为进一步做好2014年毕业生党员离校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学院在毕业生党员离校前至少要安排一次组织生活，组织学习十八大、新党章等有关文件，加强离校教育。

二、毕业生中的预备党员，凡预备期已满的，要及时办理转正的有关手续。
三、要认真整理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材料，及时归入学生本人档案，毕业时转往工作单位或其他符合规定的单位。攻读本校其他学院硕士研究生的，可直接转至各相关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。

1、正式党员的归档材料包括：入党申请书、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、建党对象政审表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表、入党志愿书、自传、中共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、转正申请书；

2、预备党员的归档材料包括：入党申请书、推荐优秀团员作为党的发展对象登记表、建党对象政审表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表、入党志愿书、自传、中共预备党员考察登记表；

3、入党积极分子的归档材料包括：入党申请书、入党积极分子培养教育考察登记表、思想汇报；

4、申请入党人员的归档材料包括：入党申请书、思想汇报。

相关学院党委（党总支）在转交材料时，要仔细审查相关材料是否齐全，杜绝疏漏、遗失或其他差错，并认真做好登记和相关转接手续。

    四、请相关学院党组织认真填写并核对毕业生党员名册的各项内容（名册样表见附件），并于6月16日前反馈组织部。电子表请发至组织部邮箱zzb@njupt.edu.cn,盖章纸质版报行政北楼311室。

    五、2014届毕业生党员都应将组织关系转出，学校原则上不保留已毕业学生党员的党组织关系及档案。

   六、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，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

附件：2014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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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  2014 届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出登记表（省内/省外）

	填报单位：　　　　　 　（盖章）
	
	
	填报时间：　  　年    月　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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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　名
	性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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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分党委、党总支留存，一份交组织部备案。2、省内、省外分开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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